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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 

乡村振兴局 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转发 

财政部等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 

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 

 

省各部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，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、

农业农村局、乡村振兴局（扶贫办）、供销合作总社： 

现将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

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19 号，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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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1）和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华全国供销

合作总社关于印发〈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

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20

号，见附件 2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贯彻意

见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一、高度重视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工作 

运用政府采购政策，组织预算单位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，

做好省内消费帮促工作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，是贯彻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要指示精

神，落实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开展富民强村帮促行

动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办发〔2021〕4 号）

有关要求的具体举措，有助于推动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、实现

更高层次发展。全省各级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、供销合作

社等部门及各级预算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运用政

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执行政策的

自觉性、紧迫性和主动性，确保政策取得实效。 

二、认真落实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和省内消费帮促要求 

自 2021 年起，全省各级预算单位应按照不低于 10%的比例

预留年度食堂食材采购份额，通过“832 平台”采购脱贫地区农

副产品。进一步强化省供销合作总社与对口协作地区的合作对

接，同等条件下，优先采购我省对口协作地区（包括陕西省和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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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省）农副产品，在确保完成既定预留比例的基础上，鼓励预算

单位工会福利、慰问品采购对口协作地区农副产品。 

经省和设区市有关部门核准运营的各类消费帮扶专馆、专

区、专柜，是我省各级预算单位通过政府采购开展消费帮促的重

要平台。各级预算单位在完成采购全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任务的

同时，应积极挖掘需求，按照省内消费帮促相关政策文件要求，

继续落实好省内消费帮促年度任务。鼓励各级预算单位工会组织

通过上述渠道采购工会福利。 

三、加强对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工作的组织

领导 

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、省乡村振兴局、省供销合作总

社等部门统筹推进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工作。各

级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、供销合作社等部门要建立协作机

制，拿出务实举措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指导、协调本地区积极运用

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工作，确保政策要求落到实处。

省财政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省级单位和各市、县采购脱贫地

区农副产品的情况进行通报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扶贫办

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

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19〕38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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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

采购政策支持乡村振兴的通知（财库〔2021〕19号） 

2．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华全国

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《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

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

意见》的通知（财库〔2021〕20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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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乡村振兴局  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 

2021年6月28日 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 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6月30日印发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